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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
一、試依據優生保健法第 9 條，說明懷孕婦女經診斷或證明有那些情事之一者，得依其

自願，施行人工流產。（25分） 

二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 2 條及 5 條規定，試分別說明衛生福利部掌理事項及其次

級機關之業務。（25分） 

三、試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及 16 條，說明那些場所全面禁菸；那些場所除吸菸區

外，不得吸菸；以及吸菸區設置規定。（25分） 

四、依據藥事法第 65 條、68 條、69 條及 70 條規定，說明藥物管理廣告之定義及其不

得以何種方式為之。（25分） 


